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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苏 州 市 财 政 局 
 

 

苏残字〔2020〕63号 

 

 
关于印发苏州市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方案的 

通知 
 

各市、区财政局、残联： 

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残疾人的日常

生活、学习、工作秩序，减轻残疾人因意外人身伤害、重大疾

病住院而产生的负担，结合城区残疾人的实际情况，根据保费

优惠、自愿参加的原则，特印发《苏州市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

方案》，具体事项如下： 

一、参保对象 

1.苏州市户籍，持有当地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

疾人证》的残疾人。 

2.年龄：0-64 周岁（含）。 

二、保障内容 

1.参保人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意外身故、意外残疾（含烧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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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等事故，产生意外门诊、意外住院的，按照保险合同规定

的方案享受人身意外伤害保障、意外医疗保障、意外住院补贴。 

2.参保人在保险期间内确诊重大疾病，产生住院的，按照

保险合同规定的方案享受重疾住院补贴。 

3.具体保障内容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残疾人实际情

况及时调整。 

三、保费标准及保费补贴 

1.残疾人参加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的保费标准为每人每

年 50 元。 

2.属于当地民政部门认定的低收入家庭和享受特困供养、

最低生活保障、低保边缘重病困难对象救助、无业重残、依老

养残（一户多残）生活补贴等家庭成员中的残疾人，保费补贴

50 元；其他残疾人保费补贴 40 元。 

3.各地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残

疾人需求对保费标准、保障方案、保费补贴金额进行调整。 

四、保险期限 

每次保险缴费的保险有效期为一年。  

在保险期限内，如果残疾人年满 65 周岁，保险期限不受

年龄的限制，仍为一年。 

五、组织实施  

本通知中的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残疾人自

愿参保，政府按规定标准补贴保费，统一办理： 

1.本项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凡符合要求的残疾人，自愿

参保，并至镇（街道）残联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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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苏州市“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 
参考保障方案 

（一）保障人群 

苏州市户籍持证残疾人，年龄：0-64 周岁（含）。 

（二）保障方案 

“残疾人团体综合保险”，保费每份 50 元/人。 

参考保障方案如下： 

保障类型 保险内容 保险金额 赔付方式/比例 

意外伤害 

意外身故 2 万元/人 无免赔,100%赔付 

意外残疾（含烧烫伤） 2万元/人 
根据伤残程度按比例赔付 

（原有残疾除外） 

意外医疗 因意外导致的医疗费用 6000 元/人 无免赔,100%赔付 

意外住院补贴 
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定额

补贴 
100 元/人/天 无免赔，累计赔付以 180 天为限

重疾住院补贴 
重大疾病住院医疗定额

补贴 
150 元/人/天 无免赔，累计赔付以 60 天为限

…… …… …… …… 

保费 50 元/人 

（三）保险责任 

1.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指遭受外来

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

的伤害），并因本次意外伤害直接导致被保险人在该意外伤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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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身故，保险人按该被保险人对应的保险

金额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意外伤

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导致身体伤残的（非既有

伤残引发的，新增的伤残），根据《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

业标准）》的规定，按保险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乘

以该处伤残的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

金。如自意外伤害事故发生之日起 180 日治疗仍未结束的，则

按事故发生之日起第 180 日的身体情况进行伤残鉴定，并据此

给付意外残疾保险金。 

2.意外医疗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所引起的意外医

疗,保险人对所发生的符合苏州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

用药范围和诊疗项目范围内的治疗费、检查费、手术费和药费

等费用按照无免赔、100%予以赔付，累计赔付以意外医疗保险

金额为限。 

本附加险合同属于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合同，若被保险人

从任何途径取得医疗费用补偿或赔偿，本公司给付保险金以扣

除上述所得医疗费用补偿或赔偿后的剩余医疗费用中符合苏州

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管理规定的费用，累计赔付以意外医疗保险

金额为限。 

3.意外伤害住院补贴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该次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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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发生之日起 180 日内因该意外伤害在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

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治疗，保险人按其实际住院天数乘以投保时

双方约定的日住院补贴金额给付意外伤害住院补贴保险金。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对同一被保险人一次或多次累计给

付意外伤害住院补贴保险金的天数以 180 天为限，当一次或累

计给付天数达到 180 天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即

时终止。 

4.重疾住院补贴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在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30 日为等待期，续保

无等待期）后，被确诊初次患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无论一

种或多种）的，因疾病在保险人指定或认可的医院住院治疗的，

保险人按实际住院天数乘以约定的日住院补贴金额给付住院补

贴。 

在任何情况下，保险人对同一被保险人一次或多次累计给

付重疾住院补贴保险金的天数以 60 天为限，当一次或累计给付

天数达到 60 天时，保险人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即时终止。 

（四）责任免除 

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前的未愈疾病和残疾不纳入保险

理赔范围。 

 


